
□通讯员 吕淑贤

本报讯 “前天立案，今天就拿到钱了，你们真给
力！ ”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高效办理一起金额
为 10 万余元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件， 从立案到执行完
毕仅用时 3 天，获得当事人称赞。

2023 年 7 月，张某和妻子王某因资金周转困难，
向鹿邑县某银行申请 10 万元贷款。 鹿邑县某银行审
核资质后，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与张某、王某签订《借
款合同》。 合同约定， 鹿邑县某银行向张某发放贷款
10 万元，贷款期限 12 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
期一次性归还本金。 同日，鹿邑县某银行与杨某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杨某在合同中承诺对上述 10 万
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合同签订当日， 鹿邑县某银行向张某发放贷款
10 万元。 2024 年 7 月 19 日贷款到期后，张某、王某未
按约归还本金、 支付利息， 杨某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2024 年 10 月 9 日，鹿邑县某银行将张某、王某、杨某

诉至鹿邑县人民法院，要求张某、王某归还本金、支付
利息，并要求杨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经法院主持调解，原告、被告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3 名被告承诺于 10 月 14 日前归还本金、 支付利息。
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并向双方当事人送
达。

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到期后，3 名被告并
未向鹿邑县某银行归还本金、支付利息，鹿邑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根据鹿邑县某银行的申请，于 10 月 15 日
立案执行。

执行局干警宋子博收到案件后，立即向 3 名被执
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同时通过电话与被
执行人取得联系，从法律规定、社会影响、个人发展等
角度，向被执行人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经多次
沟通后，3 名被执行人于 10 月 16 日下午开始积极筹
款。 10 月 17 日上午，在执行干警的见证下，3 名被执
行人向鹿邑县某银行交付本金及利息共 106496.66
元，案件顺利执结。 ③２

淮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左一）为涉企案件当事人办理立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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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滕孝忠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法
官梁照东成功调解一起承揽合同纠纷案件， 被告周
口某置业公司当庭向原告河南某门窗公司支付工程

款 193575 元，两家公司负责人握手言和，案件调解结
果获得原告、被告一致好评。 这是淮阳区人民法院高
质高效化解涉企纠纷的一个缩影。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淮阳区人民法院
多举措畅通 “绿色通道”， 推动涉企纠纷化解提质增
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和高
效法律服务。

畅通涉企案件线上线下立案渠道。 该院通过“人
民法院在线服务”等网上平台，帮助涉诉企业实现线
上立案；实行导诉员制度，设立涉企案件立案“绿色窗
口”，帮助涉诉企业高效立案。

推行立案容缺受理机制。 对当事人提交的立案
材料不全、次要材料有瑕疵等情况，该院按照立案容
缺受理机制，先行立案登记，再一次性通知当事人在
规定时间内补齐相关材料，有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探索多元解纷渠道。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与淮阳
区工商联、淮阳区人社局、淮阳区工会等相关职能部
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 专业人员参与诉前调解和
诉中调解，帮助企业化解纠纷。

同时， 该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人大代表诉前
调解室，利用人大代表群众基础好、熟知社情民意的
优势，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调解工作，更好地为企业调
处矛盾、化解纠纷。 对于调解不成功的案件，审理环
节将其标注为“绿色通道”案件，在保证案件质量的
前提下，不断提升审理效率。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把“公正、高效、
便民” 方针贯穿工作始终， 切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服务保障好淮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③２

淮阳区人民法院

畅通“绿色通道” 优化营商环境

□通讯员 王言

本报讯 果味电子烟存在安全风险，国家明令禁
止销售，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仍顶风作案。
2024 年 9 月，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李某等人以涉嫌
非法经营罪向郸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李某、 张某某原本合伙经营一家小型五金加工
厂，虽挣钱不多，但收入相对稳定。在偶然间得知果味
电子烟市场火爆后，李某为获取高额利润，动起了歪
心思。

2023 年 8 月开始， 李某帮助陈某某加工果味电
子烟。 陈某某提供原材料，李某在其五金加工厂内搭
建“生产车间”，雇工人生产各种口味的电子烟。 张某
某看到果味电子烟利润不小，立即决定入伙。

订单完成后，陈某某付给李某、张某某加工费共
计 34.8 万余元。 尝到甜头后，李某、张某某通过多种
渠道采购原材料，扩大生产规模，雇工人夜以继日地
生产各种口味的电子烟。 为增加营收、 打开市场，李
某、张某某想到了通过网络来广泛“撒网”，短短几个
月，他们生产的果味电子烟销售额达 62 万余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李某、张某某因涉嫌非法经
营罪被抓获。

“我知道销售电子烟需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但想着偷偷生产、销售不会被发现，再说生产果味
电子烟比生产五金零件利润高多了，就抱着侥幸心理
做了这件事。”在案件审查期间，李某懊悔地对检察官
说。 ③２

从立案到执行完毕仅用时 3 天

□通讯员 史磊 宋伊一

本报讯 10 月 17 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送训巡
讲” 活动走进周口市人民检察院，4 名全省检察业务
专家为我市两级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干警、民事检察
干警、行政检察干警、公益诉讼检察干警送上了丰富
的业务知识大餐。

活动中，4 名检察业务专家分别以 “职务侵占罪

有关问题探讨”“检察公益诉讼司法实务问题”“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理念与实践创新”“民事检察
监督案件办理与文书制作”为题进行授课，并对干警
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精彩的授课内容让干警们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授课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还激发了他们
的创新思维，对于提升他们的法律监督能力具有显著
的推动作用。 ③２

省“送训巡讲”活动走进市检察院

鹿邑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高效办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
违规制售果味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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